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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 
115年度第二屆兒童美術比賽簡章 

一、舉辦目的：為了提升兒童對美術創作的興趣與能力，推廣美術教育，培育更

多優秀人才，特舉辦本次比賽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、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 

三、協辦單位：臺南市後壁區公所 

四、比賽主題：阮兜辦喜事，鬥陣來予阮請！ 

發揮想像，連結過去與現在！想像百年前古厝辦桌的鄰里情誼，

或外國友人參與古厝派對的異國風情。不論是傳統呷辦桌還是當

代勁歌熱舞，歡迎將古今中外元素創意混搭，用色彩勾勒出最熱

鬧有趣的慶典畫面。 

五、比賽資格：臺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學生，均可報名參加。 

六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收件期間：民國（下同）115年 10月 01日至 115年 10月 30日止。 

(二)收件方式：填妥附件一（一式兩聯），依下列方式送件： 

1.郵寄：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盧小姐收 0912-748440，臺南

市後壁區後壁里 1-2號（以寄達地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）。 

2.親送：(1)臺南市後壁區公所，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 129號。 

(2)小熊飲茶店，臺南市後壁區後壁里 1-2號。 

(三)諮詢窗口：0908-337207謝先生。 

七、比賽組別：（以 115學年度第一學期就讀年級為認定標準） 

(一)低年級組(國小一、二年級) 

(二)中年級組(國小三、四年級) 

(三)高年級組(國小五、六年級) 

八、比賽用紙：（材質不限） 

(一)低年級組：使用八開圖畫紙（27×39cm）或同等大小紙張。 

(二)中年級組、高年級組：使用四開（39×54cm）圖畫紙或同等大小紙張。 

九、作品素材：使用材料限水彩、版畫、貼畫、蠟筆、彩色筆、水墨、粉彩筆等

平面媒材，作品限於平面，不得有任何凸出，亦不得裝框、裝訂、

護貝或裱褙。 

十、評審方式：收件結束後，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進行評審，得獎名單預計於115

年11月13日前公布於臺南市後壁區公所官網，並由本會另行通知

得獎者領獎事宜。 

十一、獎  項：三個比賽組別之各組獲獎名額及獎勵如下表： 

名 次 人 數 獎 勵 

第一名  1位 獎狀乙張、獎金新台幣 3,000元 

第二名  2位 獎狀乙張、獎金新台幣 2,000元 

第三名  3位 獎狀乙張、獎金新台幣 1,000元 

佳 作 10位 獎狀乙張、獎金新台幣  5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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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頒獎及領獎： 

(一)頒獎典禮暨展覽開幕式：暫定 115 年 12 月 12 日於黃家古厝（臺南市後

壁區後壁里 40號）舉行（以主辦單位最終通知為準）。 

(二)領獎相關說明： 

1.得獎者之獎狀及獎金恕不提供郵寄服務。 

2.領獎時應配合主辦單位簽署領據並提供下列文件： 

(1)得獎者之身分證明文件（身分證/戶口名簿/戶籍謄本正本擇一）。 

(2)法定代理人或受託人之身分證正本。 

(3)委託書（附件二）。 

3.領獎期限至115年12月31日止。除頒獎典禮現場領取外，其餘時間領取

請務必提前預約（承辦人：盧小姐0912-748440/聯繫時間：週一至週

五11:00-14:00、18:00-22:00）。 

4.未配合簽署領據、證明文件不全或逾期未領取者，均視同放棄領獎權

利。 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之獨立原創實體作品，嚴禁臨摹、他人加筆、

數位圖像、電腦合成（含拼貼）或人工智慧（AI）生成之全部或局部內

容。若經檢舉或查證屬實，主辦單位得逕行取消參賽或得獎資格。 

(二)作品本身不可出現參賽者姓名及學校名稱，未符規定者【不予受理】。 

(三)每一參賽者限以一件作品參加，若有重複送件情形，該等作品均【不予

受理】。 

(四)若參賽件數不足或成績未達評審認定標準，名次得從缺。 

(五)參賽作品不論是否得獎均不退還，凡參加本次比賽，即視為參加者同意

由主辦單位處理其參賽作品。 

(六)主辦單位得就參賽及得獎作品舉辦公開展覽、並得邀請媒體現場採訪並

錄製相關影音，亦得就參賽及得獎作品製作數位檔案、畫冊、各式文宣

品，以及上傳於網路（包括且不限於主辦單位之官方網站、社群媒體、

新聞媒體、電子媒體等）供不特定人檢索、瀏覽或觀看等，或再授權第

三人以相同方式利用，期間、地域不限且媒體種類不拘，參賽者同意在

前述範圍內無償、非專屬授權主辦單位利用其著作財產權。 

(七)主辦單位就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將依個人資料保

護法規定，於本比賽活動目的範圍內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國際傳輸。 

(八)如對本比賽簡章有任何疑義或不便配合者，請審慎評估是否參賽。經交

付參加同意書及參賽作品者，即視為同意本比賽簡章及相關規範。 

十四、本比賽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補充之。



 

附件一： 

(甲聯請以正楷詳細填寫並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上角) 

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 
115年度第二屆兒童美術比賽參加同意書 

參 賽 者：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 

(乙聯請以正楷詳細填寫並剪下後，以迴紋針夾在作品背面) 

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 
115年度第二屆兒童美術比賽報名名條 

 

參賽者姓名  比賽組別 

□低年級組 

□中年級組 

□高年級組 

就讀學校 臺南市      區      國民小學 

法定代理人 

（即聯絡人） 
 與參賽者關係  

聯絡電話  手機  

聯絡地址  

＊參賽者及法定代理人已詳閱且理解「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 115年度第二屆

兒童美術比賽」簡章內容，同意參賽者參加本次比賽。參賽者及法定代理人同意遵守該

簡章各項規定，特立此書為憑。【本同意書須經參賽者之法定代理人簽署始生效力】 

參賽者姓名  比賽組別 

□低年級組 

□中年級組 

□高年級組 

就讀學校 臺南市      區      國民小學 



 

附件二： 

委託書 

委託人（即得獎者）茲同意委託＿＿＿＿＿＿＿（即受託人）領取財

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 115 年度第二屆兒童美術比賽得獎者

＿＿＿＿＿＿之獎狀及獎金。 

委託人及受託人理解並同意前述獎狀及獎金經受託人領取後，應由受

託人交付委託人，如有任何問題，均與主辦單位無涉。 

  此 致 

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、財團法人黃家古厝文化藝術基金會 

委託人（得獎者）： 

得 獎 者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法定代理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受託人（代領人）： 

姓   名：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聯絡電話：  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.請提供得獎者之身分證明文件（身分證/戶口名簿/戶籍謄本正本擇一）、法定代理人或受託

人之身分證正本以供核對。 

2.預約領獎事宜請洽：盧小姐 0912-748440 


